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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，社会主义

法治国家需要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，而高素质的法

律职业群体建设有赖于高水平的法学教育。2017年5
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，加强

法律职业伦理教育，关注法学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，

立足本国，积极吸收外国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。[1]美国

的法学教育一直被世界各国关注和借鉴，其教育本质

就是律师养成教育，在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培养和职业

伦理教育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二、美国的法学教育特色分析

（一）推崇案例教学法，培养律师思维方式

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依赖上诉法院意见的法律教

学方法，其教材即为上诉法院的判例汇编。其具体教

学过程如下：首先教授在上课前一周指定学生课下研

读的案例，学生需要对指定案例仔细研读。课堂上教

授会针对此案例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并要求学生回

答。[2]此教学法可以使学生藉由阅读上诉审法官判决

意见，归纳纠纷的争论焦点及法律的原理原则，进而

锻炼学生法律思维分析的能力。同时，案例教学法能

充分体现法律教育的个性化，正如艾姆斯教授描述的

那样：在这一过程中，学生就像在一个已报道案件中

的被邀请者一样，必须在广阔的法律领域中寻找自己

的出路。他每一次战胜困难，都在为自己积累法律知

识。[3]他头脑中的法律概念都有独特的个性，那是属于

他个人的。
（二）重视苏格拉底教学法，培养律师诘问技巧

反映美国法学教育的影视资料经常会出现这样

的镜头：课堂上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后，被选中的“幸运

学生”积极作答，然而教授好像早就预料到学生的答

案，马上会针对学生的回答抛出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此

若干个来回，课堂气氛在教授的启发、诘问中高涨，老

师和学生、学生和学生会在互相提问、回答、争论的唇

枪舌剑中度过。而这种教学方法就是美国法学院推崇

的“苏格拉底教学法”。[4]这种教学法是和上述的“案例

教学法”配合使用的。“苏格拉底教学法”以怀疑为起

点，以反诘为手段，目的是启发学生探寻案件的真相

及其包含的法律原则，进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

力、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众所周知，法庭辩论是

美国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，而律师的诘问技巧是

决定法庭辩论能否成功的关键，而这种技巧的学习培

养主要来源于法学院中“苏格拉底教学法”的熏陶与

训练。
（三）强化律师伦理教育，培养律师职业道德

律师职业伦理主要体现在律师的各种义务与责

任上，如社会责任、忠实义务、守密义务、真实义务、进
修义务、谨言慎行义务等。《美国律师专业行为准则》
明确规定了律师对委托人的尽责义务和保密义务。尽

责义务包括律师对于委托人的诚实义务、忠实义务及

勤勉义务。美国十分注重律师职业伦理教育，各法学

院的教育模式不尽相同。有的法学院专门开设了44—
62课时的律师伦理教育课程，如耶鲁大学法学院、哈
佛大学法学院；有的法学院将律师伦理教育融入其他

课程之中，如天普大学法学院；而塞顿霍尔大学法学

院在一年级的律师课程中融入职业伦理教育。[5]无论

是哪种教育模式都凸显了美国对律师职业伦理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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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美国现代法学教育的特色就是律师养成教育，其提倡的“案例教学法”以培养学生律师式思考方式为目

标，同时辅之以“苏格拉底教学法”，教导学生成为律师的必要技巧。我国应借鉴美国法学教育之经验，探索中国特

色法学教育新模式，在课堂中引入境遇式实验教学法和“席明纳”教学法，注重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，培养具

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法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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